
 1

考試院第考試院第考試院第考試院第 11112222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111111111111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 

壹壹壹壹、、、、考選行政考選行政考選行政考選行政    

10101010555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高等考試高等考試高等考試會計會計會計會計師師師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專利專利專利

師師師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及格人員及格人員及格人員及格人員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次考試於 105 年 8 月 20 日至 22 日在臺北、臺中及高雄

三考區同時舉行，在何典試委員長寄澎主持、楊監試委員美鈴

監試及相關典試、試務工作人員努力下，得以順利完成相關試

務工作，並於同年 10 月 19 日榜示及格人員名單，適時補充各

類專技人員執業人力。 

    

二二二二、、、、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本次考試屬專技人員高等考試等級，考試方式皆採筆試，

及格方式計有以下 3 種： 

（一）會計師類科：採科別及格制，除國文成績以達當次考試該科

目到考者之平均成績為及格（本年及格分數為 50.42 分）外，

其餘各科目之成績，以各滿 60 分為及格。部分科目及格者

准予保留 3 年；其未及格之科目，得於連續 3 年內繼續補考

之。 

（二）不動產估價師、民間之公證人類科：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但有一科目成績為 0 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 50

分者，均不予及格。 

（三）專利師類科：依 102 年 8 月 6 日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第 9 條之規定，以錄取同規

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即工程力學等 6 科）各該選試科目

全程到考人數 10%為及格，但有一科成績為 0 分或總成績未

滿 50 分者，均不予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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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試總計 9,384 人報考，其中會計師類科 7,907 人報

考，到考者 2,557 人，及格人數 533 人；不動產估價師類科

603 人報考，到考者 338 人，及格人數 26 人；專利師類科 603

人報考，到考者 398 人，及格人數 44 人；民間之公證人類科

271 人報考，到考者 126 人，及格人數 16 人（詳如附件 1）。 

 

三三三三、、、、近近近近 3333 次次次次各類科各類科各類科各類科考試及格考試及格考試及格考試及格情形情形情形情形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    

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等 3 類科考試每年舉辦一

次，民間之公證人類科自 95 年起改為間年舉行。經統計近 3

次各類科考試及格情形（詳如表 1），會計師由於採科別及格制，

要求每科目成績均必須達到一定水準不可偏廢，應考人除選擇

一次參加全部科目考試外，大多以分科分次方式參加考試，爰

每年及格人數包括新案全部科目及格者與舊案補考及格者（參

考附件 2）。 

專利師係以擇優錄取該考試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即

工程力學等 6 科）各該選試科目全程到考人數 10%為及格，及

格率亦相當穩定。（註：專利師考試規則業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修正發布，及格方式改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但

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人數未達同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各該

選試科目全程到考人數 16%時，以錄取各該選試科目全程到考

人數 16%為及格，但總成績不得低於 50 分。） 

不動產估價師、民間之公證人則因採應試科目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且不得有一科目成績為 0 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

50 分，每年及格率均有不同。 

 

表表表表 1111    近近近近 3333 次次次次各類科考試各類科考試各類科考試各類科考試報報報報考考考考、、、、到考到考到考到考、、、、及格人數及格人數及格人數及格人數暨暨暨暨及格率及格率及格率及格率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    

類科 年度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會 計 師 

103 年 8,012 2,773 451 16.26% 

104 年 7,979 2,499 452 18.09% 

105 年 7,907 2,557 533 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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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 

103 年   663   366  10  2.73% 

104 年   598   326  50 15.34% 

105 年   603   338  26  7.69% 

專 利 師 

103 年   681   424  47 11.08% 

104 年   577   367  38 10.35% 

105 年   603   398  44 11.06% 

民間之公證人 

101 年   112    53  16 30.19% 

103 年   276   140  11  7.86% 

105 年   271   126  16 12.70% 

註：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自 95 年起改為間年舉行。    

    

四四四四、、、、及格人員及格人員及格人員及格人員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    

（（（（一一一一））））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本次考試各類科男性與女性及格率之差異情形，以專利

師差距最大，男性為 8.90%，女性為 16.24%；至於會計師、不

動產估價師、民間之公證人 3 類科男性與女性及格率則較為相

近（詳如表 2）。 

 

表表表表 2222        本本本本次次次次考試及格人員性別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性別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性別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性別統計表    

        區分 

類科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會 計 師 3,021 4,886 994 1,563 224 309 22.54% 19.77% 

不動產估價師  423  180 236 102  17   9 7.20% 8.82% 

專 利 師  417  186 281 117  25  19 8.90% 16.24% 

民間之公證人  130  141  61 65   8   8 13.11% 12.31% 

合 計 3,991 5,393 1,572 1,847 274 345 17.43% 18.68% 

註：一、103 年（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101 年（民間之公證人）整體及

格率分別為：男性 14.45%、女性 14.53%。 

    二、104 年（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103 年（民間之公證人）整體及

格率分別為：男性 16.91%、女性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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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本次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為 28.31 歲，其分布比率以

21-25 歲為最多，計 318 人，占 51.37%；其次為 26-30 歲，

計 147 人，占 23.75%。如以類科分析，平均年齡以不動產估

價師 37.58 歲最高、專利師 33.20 歲居次，會計師 27.36 歲

最年輕。對照前 2 次本考試各類科及格人員平均年齡亦相當

類似。 

          就本次考試及格人員年齡之分布情形以觀，總體而言仍

以 21-25 歲為最多，但在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部分及格人

員超過 30 歲者比例較高（不動產估價師占 61.54%，專利師

占 70.45%）。因此，該 2 類科及格人員之平均年齡相對於其

他類科較為偏高（詳如表 3）。 

 

表表表表 3333        本本本本次次次次考試及格人員年齡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年齡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年齡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年齡統計表    

      年齡 
類科 

平均 
年齡 

18-20
歲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歲 
以 上 

會 計 師 27.36 
0 302 130 54 26 12 3 6 

(0.00%) (56.66%) (24.39%) (10.13%) (4.88%) (2.25%) (0.56%) (1.13%) 

不動產估價師 37.58 
0 9 1 2 1 5 4 4 

(0.00%) (34.62%) (3.85%) (7.69%) (3.85%) (19.23%) (15.38%) (15.38%) 

專 利 師 33.20 
0 2 11 21 6 2 2 0 

(0.00%) (4.55%) (25.00%) (47.73%) (13.64%) (4.55%) (4.55%) (0.00%) 

民間之公證人 31.31 
0 5 5 2 0 3 0 1 

(0.00%) (31.25%) (31.25%) (12.50%) (0.00%) (18.75%) (0.00%) (6.25%) 

合 計 28.31 
0 318 147 79 33 22 9 11 

(0.00%) (51.37%) (23.75%) (12.76%) (5.33%) (3.55%) (1.45%) (1.78%) 

註：一、103年、104年會計師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28.45歲、28.33歲。 

    二、103年、104年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36.20歲、38.06歲。 

    三、103年、104年專利師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32.45歲、31.55歲。 

    四、101年、103年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30.75歲、27.55歲。 

    

（（（（三三三三））））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本次考試各類科應考資格所需具備學歷為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整體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計

435 人，占 70.27%；其次為碩士 176 人，占 28.43%。比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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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者為專利師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係以碩士為最多，

占 81.82%。另對照前 2 次本考試各類科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

布情形，除 103 年不動產估價師類科略有不同外，大致上亦

相當類似（詳如表 4）。 

 

表表表表 4444        本本本本次次次次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    
     教育程度 
類科 博士 碩士 學士 副學士 高中(職) 

會 計 師 
2 130 399 2 0 

(0.38%) (24.39%) (74.86%) (0.38%) (0.00%) 

不動產估價師 
0 5 19 2 0 

(0.00%) (19.23%) (73.08%) (7.69%) (0.00%) 

專 利 師 
1 36 6 1 0 

(2.27%) (81.82%) (13.64%) (2.27%) (0.00%) 

民間之公證人 
0 5 11 0 0 

(0.00%) (31.25%) (68.75%) (0.00%) (0.00%) 

合 計 
3 176 435 5 0 

(0.48%) (28.43%) (70.27%) (0.81%) (0.00%) 

註：一、103 年、104 年會計師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均以學士為最多，分別

占 72.73%、73.45%；碩士次之，分別占 24.17%、24.78%。 

    二、103年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碩士為最多，占

60.00%；學士次之，占 40.00%。104 年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

分布比率則以學士為最多，占 64.00%；碩士次之，占 22.00%。 

    三、103 年、104 年專利師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均以碩士為最多，分別

占 80.85%、73.68%；學士次之，分別占 19.15%、18.42%。 

    四、101 年、103 年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均以學士為最

多，分別占 75.00%、72.73%；碩士次之，分別占 25.00%、27.27%。 

 

五五五五、、、、試題疑義統計試題疑義統計試題疑義統計試題疑義統計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次考試之應試科目包括申論式試題、測驗式試題及混合

式試題 3 種。茲統計本次考試試題疑義，其中測驗式試題共有

44 題，占列考題數之 13.58%，經研商處理結果：35 題維持原

答案，6 題更正答案，3 題一律給分，更正答案及一律給分題

數占列考題數之 2.78%。申論式試題部分則共有 5 題，占列考

題數之 4.24%，經研商處理結果：3 題依原評閱標準評閱，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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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重新擬訂之評閱標準評閱，依重新擬訂之評閱標準評閱題數

占列考題數之 1.69%。若依類科分析，以會計師試題疑義更正

答案（或重新擬訂評閱標準）占列考題數之比率為最高（詳如

表 5 及表 6）。 

另對照前 2 次本考試各類科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情形，試

題疑義之提出題數及更正答案（或重新擬訂評閱標準）比率，

雖互有消長，惟整體而言並無明顯差異（詳如表 7 及表 8）。 

 

表表表表 5555        本本本本次次次次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測驗題測驗題測驗題測驗題））））    

年度 組別 

列考 

題數 

（a） 

試題疑義

提出題數

（b） 

試題疑義處理結果 更正答案與提 

出題數比率% 

（c+d/b） 

更正答案與列 

考題數比率% 

（c+d/a） 

維  持 

原答案 

更正答案 

（c） 

一律給分 

（d） 

105 年 

國 文 組 20 1 1 0 0 0.00% 0.00% 

會 計 組 144 18 12 4 2 33.33% 4.17% 

專 利 組 160 25 22 2 1 12.00% 1.88% 

不動產組 0 0 0 0 0 0.00% 0.00% 

公 證 組 0 0 0 0 0 0.00% 0.00% 

合合合合計計計計    324324324324    44444444    33335555    6666    3333    20202020....45454545%%%%    2222....78787878%%%%    

 

表表表表 6666        本本本本次次次次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申論題申論題申論題申論題））））    

年度 組別 

列考 

題數 

（a） 

試題疑義

提出題數

（b） 

試題疑義處理結果 重擬標準加不

予計分與提出

題數比率% 

（c+d/b） 

重擬標準加不

予計分與列考

題數比率% 

（c+d/a） 

依原評閱
標準評閱 

依重新擬
訂之評閱
標準評閱
（c） 

不予計分 
（d） 

105 年 

國 文 組 3 0 0 0 0   0.00%  0.00% 

會 計 組 20 2 0 2 0 100.00% 10.00% 

專 利 組 49 3 3 0 0   0.00%  0.00% 

不動產組 21 0 0 0 0   0.00%  0.00% 

公 證 組 25 0 0 0 0   0.00%  0.00% 

合合合合計計計計    118118118118    5555    3333    2222    0000    40404040....00000000%%%%    1111....6969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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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777        近近近近 2222 次次次次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測驗題測驗題測驗題測驗題））））    

年度及類科 
列考 
題數 
（a） 

試題疑義
提出題數
（b） 

試題疑義處理結果 更正答案與提 
出題數比率% 
（c+d/b） 

更正答案與列 
考題數比率% 
（c+d/a） 

維  持 
原答案 

更正答案 
（c） 

一律給分 
（d） 

103 年 

會 計 師 

324 42 33 4 5 21.43% 2.78% 
不動產估價師 

專 利 師 

101 年 民間之公證人 

104 年 

會 計 師 

324 47 40 4 3 14.89% 2.16% 
不動產估價師 

專 利 師 

103 年 民間之公證人 

 

表表表表 8888        近近近近 2222 次次次次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表（（（（申論題申論題申論題申論題））））    

年度及類科 
列考 
題數 
（a） 

試題疑義
提出題數
（b） 

試題疑義處理結果 
重擬標準加不
予計分與提出
題數比率% 
（c+d/b） 

重擬標準加不
予計分與列考
題數比率% 
（c+d/a） 

依原評閱
標準評閱 

依重新擬
訂之評閱
標準評閱
（c） 

不予計分 
（d） 

103 年 

會 計 師 

122 5 3 2 0 40.00% 1.64% 
不動產估價師 

專 利 師 

101 年 民間之公證人 

104 年 

會 計 師 

121 8 5 3 0 37.50% 2.48% 
不動產估價師 

專 利 師 

103 年 民間之公證人 

 

六六六六、、、、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次考試包括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及民間之公

證人等 4 類科，屬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向為社會各界所重視。

其中有關專利師部分，近年來迭有媒體及學者專家針對應考資

格、應試科目、及格方式等議題，提出再予改進之建議。本部

為期審慎，經多次邀集產官學界代表召開研商會議，擬訂「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第 6 條、第 9 條修

正草案」函陳鈞院審議，經小組審查會審查及第 12 屆第 102

次院會審議通過，業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發布，其修正重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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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試科目之「基本設計」改列考「工業設計」，另及格方式由

固定比例及格制，修正為以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若及格人數

未達各選試科目全程到考人數 16%時，得調整及格標準，但總

成績不得低於 50 分，以確保及格人員維持應有之執業能力水

準，回歸專技人員考試係以考試定其執業資格之本質。 


